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转发关于同意建立广东省公路水运检测 

设备计量站的批复的通知 
 

 

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: 

现将“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同意建立广东省公路水运检测

设备计量站的批复”（粤交科[2016]914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根据

业务的划分情况，集团委托你公司作为该计量站的主体实施单

位。请你公司按通知要求，抓紧落实各项相关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 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

   2016 年 8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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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科〔2016〕914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同意建立广东省公路 
水运检测设备计量站的批复  

 

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：  

你司《关于成立广东省公路水运试验检测仪器设备计量检定

站的请示》（粤交集〔2015〕408号）收悉。根据《国家计量发展

规划（2013-2020）》、《交通运输标准化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》及

《广东省关于实施计量发展规划（2013～2020年）的意见》的相

关要求，经研究，同意你司建立广东省公路水运检测设备计量站

（以下简称计量站），为交通运输行业试验检测专用仪器设备计量

检定、校准工作提供专业服务。有关要求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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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计量站的建设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、《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的要求。 

二、按照《计量标准考核规范》（JJF1033-2014）等相关要

求和行业实际需求，进行相关专业计量标准的建设。 

三、在通过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考核并取得计量授权

后，计量站方可开展试验检测仪器设备提供计量检定/校准服务工

作。 

四、请你司加强对计量站日常监管工作，督促计量站为我省

交通运输行业提供高质量的专业计量检定、校准服务。 

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8月 17日  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

 

抄送：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6 年 8月 17日印发  

 


